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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大力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更好服务长沙高质量发展，根据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和2024年知识产权工作安排，制定本指南。
一、项目方向
本次申报的知识产权公共项目包括：促进驻长高校知识产权就地转化项目（高校高价值专利组合培育项目、高校知识产权在长转化突出贡献奖、高校知识产权转化对接项目、高校知识产权转化创新团队奖）、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项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贴息项目、知识产权维权资金援助项目、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提升项目、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建设项目、重点产业专利导航项目和知识产权人才引进项目。
二、申报要求
（一）促进驻长高校知识产权就地转化项目
1．高校高价值专利组合培育项目
（1）申报对象
住所地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高等学校创新团队。
（2）申报条件
①与市内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长效机制，并签订合作协议一年以上；
②形成高价值专利组合，申报项目相关技术领域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30件且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3件；
③高价值专利组合在市内企业得到转化运用，为市内企业带来一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支撑企业高质量发展。
（3）申报资料（凡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①《驻长高校高价值专利组合培育项目申报表》；
②高校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③高校创新团队组织佐证材料；
④与市内企业合作相关佐证材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高价值专利组合培育协议、技术合作协议等）；
⑤高价值专利组合培育相关佐证材料（高价值专利培育机制建设、专利导航分析工作开展情况、高价值专利组合技术先进性证明材料、组合中核心专利权利要求书文本等）；
⑥项目有效发明专利清单及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证书；
⑦高价值专利组合转化运用相关佐证材料（上年度高价值专利组合产生经济效益的来源和相关证明材料，产生社会效益的证明材料，专利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相关证明材料，属专利转让的提供专利权人变更资料；属专利许可的提供专利许可备案资料；属专利作价入股的提供企业登记信息资料）；
⑧《驻长高校高价值专利组合培育项目申报表》中其它填写内容应提供的佐证材料。
（4）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可于3月19日起登录长沙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ipoggfw.changsha.gov.cn）进行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审核通过后进入平台“政务服务”模块“项目申报”页面，选择需申报的项目，填报项目申报基本信息，并上传项目申报表word版、项目申报表盖章件PDF扫描版和项目佐证材料盖章件PDF扫描版（所有佐证材料按序编号后以．zip或．rar格式压缩成一个文件并以申报单位团队名称命名上传）。同时将申报材料（项目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纸质件一式两份（加盖公章），报送长沙市知识产权局（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人民政府一办公楼13楼西）。
（5）经费支持
优选5个项目，按照《长沙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知发〔2023〕5号）规定给予补助。
（6）申报时限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17：00，届时项目申报端口将自动关闭，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22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运用促进处刘婷，联系电话：0731－88667972）
2．高校知识产权在长转化突出贡献奖
（1）申报对象
住所地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高等学校。
（2）申报条件
根据上年度高校知识产权工作和在长转化笔数、金额、专利数量等相关情况进行综合排名，对排名前3名的给予奖励支持。
（3）申报资料（凡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①《驻长高校知识产权在长转化突出贡献奖项目申报表》；
②高校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③上年度高校知识产权工作情况佐证材料（统筹管理高校知识产权情况，探索开展知识产权处置权、收益权和分配权改革情况等）；
④上年度高校知识产权在长转化佐证材料（专利转让、许可、作价入股合同，属专利转让的提供专利权人变更资料；属专利许可的提供专利许可备案资料；属专利作价入股的提供企业登记信息资料等）；
⑤《驻长高校知识产权在长转化突出贡献奖项目申报表》中其它填写内容应提供的佐证材料（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佐证材料）。
（4）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可于3月19日起登录长沙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ipoggfw.changsha.gov.cn）进行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审核通过后进入平台“政务服务”模块“项目申报”页面，选择需申报的项目，填报项目申报基本信息，并上传项目申报表word版、项目申报表盖章件PDF扫描版和项目佐证材料盖章件PDF扫描版（所有佐证材料按序编号后以．zip或．rar格式压缩成一个文件并以申报单位名称命名上传）。同时将申报材料（项目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纸质件一式两份（加盖公章），报送长沙市知识产权局（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人民政府一办公楼13楼西）。
（5）经费支持
优选3个项目，按照《长沙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知发〔2023〕5号）规定给予奖励。
（6）申报时限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17：00，届时项目申报端口将自动关闭，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22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运用促进处李晟，联系电话：0731－88667972）
3．高校知识产权转化对接项目
（1）申报对象
住所地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或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中心。（当年获评高校知识产权在长转化突出贡献奖的高校不再重复给予该项目支持）
（2）申报条件
①上年度开展知识产权转化对接活动2场次以上；
②推动高校知识产权在我市转化运用成效明显，根据上年度知识产权转让、许可、作价入股专利数量和金额综合择优评定。
（3）申报资料（凡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①《驻长高校知识产权转化对接项目申报表》；
②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高校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③转化对接活动佐证材料（活动方案、通知、签到表、现场图片、宣传报道等）；
④上年度高校知识产权在长转化佐证材料（专利转让、许可、作价入股合同，属专利转让的提供专利权人变更资料；属专利许可的提供专利许可备案资料；属专利作价入股的提供企业登记信息资料等）；
⑤《驻长高校知识产权转化对接项目申报表》中其它填写内容应提供的佐证材料。
（4）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可于3月19日起登录长沙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ipoggfw.changsha.gov.cn）进行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审核通过后进入平台“政务服务”模块“项目申报”页面，选择需申报的项目，填报项目申报基本信息，并上传项目申报表word版、项目申报表盖章件PDF扫描版和项目佐证材料盖章件PDF扫描版（所有佐证材料按序编号后以．zip或．rar格式压缩成一个文件并以申报单位名称命名上传）。同时将申报材料（项目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纸质件一式两份（加盖公章），报送长沙市知识产权局（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人民政府一办公楼13楼西）。
（5）经费支持
优选6个项目，按照《长沙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知发〔2023〕5号）规定给予奖励。
（6）申报时限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17：00，届时项目申报端口将自动关闭，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22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运用促进处李晟，联系电话：0731－88667972）
4．高校知识产权转化创新团队奖
（1）申报对象
住所地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高等学校创新团队。
（2）申报条件
上年度积极推动高校知识产权在长转化（转让、许可、作价入股），已完成权利人变更、许可备案登记、企业登记、专利作价入股等相关手续，根据在长转化专利数量和金额综合择优评定。
（3）申报资料（凡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①《驻长高校知识产权转化创新团队奖项目申报表》；
②高校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③高校创新团队组织佐证材料；
④上年度高校创新团队知识产权在长转化佐证材料（专利转让、许可、作价入股合同，属专利转让的提供专利权人变更资料；属专利许可的提供专利许可备案资料；属专利作价入股的提供企业登记信息资料等）；
⑤《驻长高校知识产权转化创新团队奖项目申报表》中其它填写内容应提供的佐证材料。
（4）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可于3月19日起登录长沙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ipoggfw.changsha.gov.cn）进行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审核通过后进入平台“政务服务”模块“项目申报”页面，选择需申报的项目，填报项目申报基本信息，并上传项目申报表word版、项目申报表盖章件PDF扫描版和项目佐证材料盖章件PDF扫描版（所有佐证材料按序编号后以．zip或．rar格式压缩成一个文件并以申报单位团队名称命名上传）。同时将申报材料（项目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纸质件一式两份（加盖公章），报送长沙市知识产权局（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人民政府一办公楼13楼西）。
（5）经费支持
优选4个项目，按照《长沙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知发〔2023〕5号）规定给予奖励。
（6）申报时限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17：00，届时项目申报端口将自动关闭，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22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运用促进处李晟，联系电话：0731－88667972）
（二）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项目
1．一类资助
（1）申报对象
住所地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纳税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法人。
（2）申报条件
①围绕企业主营业务形成高价值专利组合，开展了国家专利产品备案，专利转化运用成效显著；
②具有较强的知识产权意识，设有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有专项工作经费，建立了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③拥有有效发明专利不少于30件且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15件。
（3）申报资料（凡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①《长沙市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项目申报表》；
②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上年度完税证明；
③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和工作开展相关佐证材料（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管理机构、专门人员、专项工作经费，开展专利导航分析、知识产权培训、商标品牌管理保护等工作的佐证材料）；
④围绕企业主营业务形成高价值专利组合的相关佐证材料（高价值专利组合核心专利的权利要求书文本、国家专利产品备案等证明材料）；
⑤有效发明专利清单及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证书（不含子公司专利）；
⑥专利转化运用相关佐证材料（企业上年度专利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证明材料、企业上年度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专利质押融资、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等证明材料，属专利转让的提供专利权人变更资料，属专利许可的提供专利许可备案资料，属专利作价入股的提供企业登记信息资料）；
⑦《长沙市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项目申报表》中其它填写内容应提供的佐证材料（获批重大项目、重要荣誉和资质等证明材料）。
（4）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可于3月19日起登录长沙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ipoggfw.changsha.gov.cn）进行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审核通过后进入平台“政务服务”模块“项目申报”页面，选择需申报的项目，填报项目申报基本信息，并上传经申报人所在区县（市）或园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初审同意的项目申报表word版和盖章件PDF扫描版以及项目佐证材料盖章件PDF扫描版（所有佐证材料按序编号后以．zip或．rar格式压缩成一个文件并以企业名称命名上传）。同时将申报材料（项目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纸质件一式两份（加盖公章），报送长沙市知识产权局（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人民政府一办公楼13楼西）。
（5）经费支持
优选8个项目，按照《长沙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知发〔2023〕5号）规定给予补助。
（6）申报时限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17：00，届时项目申报端口将自动关闭，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22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运用促进处刘婷，联系电话：0731－88667972）
2、二类资助
（1）申报对象
住所地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符合中小型企业划分规定，依法纳税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中小企业法人。
（2）申报条件
①围绕企业主营业务形成高价值专利组合，开展了国家专利产品备案，专利转化运用成效显著；
②具有较强的知识产权意识，设有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有专项工作经费，建立了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③拥有有效发明专利不少于10件且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5件。
（3）申报资料（凡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①《长沙市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项目申报表》；
②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上年度完税证明；
③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和工作开展相关佐证材料（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管理机构、专门人员、专项工作经费，开展专利导航分析、知识产权培训、商标品牌管理保护等佐证材料）；
④围绕企业主营业务形成高价值专利组合的相关佐证材料（高价值专利组合核心专利的权利要求书文本、国家专利产品备案等证明材料）；
⑤有效发明专利清单及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证书（不含子公司专利）；
⑥专利转化运用相关佐证材料（企业上年度专利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证明材料、企业上年度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专利质押融资、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等证明材料，属专利转让的提供专利权人变更资料，属专利许可的提供专利许可备案资料，属专利作价入股的提供企业登记信息资料）；
⑦《长沙市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项目申报表》中其它填写内容应提供的佐证材料（获批重大项目、重要荣誉和资质等证明材料）。
（4）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可于3月19日起登录长沙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ipoggfw.changsha.gov.cn）进行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审核通过后进入平台“政务服务”模块“项目申报”页面，选择需申报的项目，填报项目申报基本信息，并上传经申报人所在区县（市）或园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初审同意的项目申报表word版和盖章件PDF扫描版以及项目佐证材料盖章件PDF扫描版（所有佐证材料按序编号后以．zip或．rar格式压缩成一个文件并以企业名称命名上传）。同时将申报材料（项目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纸质件一式两份（加盖公章），报送长沙市知识产权局（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人民政府一办公楼13楼西）。
（5）经费支持
优选11个项目，按照《长沙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知发〔2023〕5号）规定给予补助。
（6）申报时限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17：00，届时项目申报端口将自动关闭，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22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运用促进处刘婷，联系电话：0731－88667972）
（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贴息项目
1．申报对象
住所地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纳税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法人。
2．申报条件
（1）企业将专利权、商标权作为质押物从银行获得贷款，并在相关部门完成知识产权质押登记备案手续；
（2）相关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应在上年度（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完成还本付息；
（3）企业与银行签订知识产权质押合同、借款（贷款）合同，借款人和出质人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一致，借款人和权利人不一致的，两者应当同属一个集团公司。
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相关贴息另行补助，不需申报本项目。
3．申报材料（凡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1）《长沙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贴息项目申报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上年度完税证明；
（3）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证复印件；
（4）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相关合同复印件；
（5）银行放款和企业还本付息相关佐证材料；
（6）银行出具的融资真实性证明；
（7）《长沙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贴息项目申报表》中其它填写内容应提供的佐证材料。
4．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可于3月19日起登录长沙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ipoggfw.changsha.gov.cn）进行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审核通过后进入平台“政务服务”模块“项目申报”页面，选择需申报的项目，填报项目申报基本信息，并上传项目申报表word版、项目申报表盖章件PDF扫描版和项目佐证材料盖章件PDF扫描版（所有佐证材料按序编号后以．zip或．rar格式压缩成一个文件并以企业名称命名上传）。同时将申报材料（项目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纸质件一式一份（加盖公章）报送长沙市知识产权局（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人民政府一办公楼13楼西）。
5．经费支持
按照《长沙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知发〔2023〕5号）规定给予补助。
6．申报时限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17：00，届时项目申报端口将自动关闭，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22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运用促进处向阳，联系电话：0731－88667972）
（四）知识产权维权资金援助项目
1．境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1）申报对象
住所地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纳税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法人。
（2）申报条件
①与港澳台地区或外国国籍公民、在境外登记注册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境外发生了由境外法院等审判机构、行政部门管辖的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权利有效性纠纷、权属纠纷、侵权纠纷、贸易调查纠纷以及商业秘密纠纷；
②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结案。
境外是指“关境”外，包含港澳台和其他外国国家和地区。
同一申报主体每年度向市知识产权局申请知识产权维权资金援助的案件不超过5件。同一知识产权纠纷，只给予一次资金援助。
（3）申报材料（凡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①《长沙市知识产权维权资金援助项目申报表》（境外）；
②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和上年度完税证明；
③经办人（应为企业员工）授权委托书原件和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④侵权纠纷需提供法院或者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生效法律文书；权利有效性纠纷、贸易调查等其他纠纷需提供由管辖部门出具的能证明纠纷实际发生且程序已经终结的法律文书。
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的外文文件需同时提交对应的中文翻译件。
（4）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可于3月19日起登录长沙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ipoggfw.changsha.gov.cn）进行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审核通过后进入平台“政务服务”模块“项目申报”页面，选择需申报的项目，填报项目申报基本信息，并上传项目申报表word版、项目申报表盖章件PDF扫描版和项目佐证材料盖章件PDF扫描版（所有佐证材料按序编号后以．zip或．rar格式压缩成一个文件并以企业名称命名上传）。同时将申报材料（项目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纸质件一式一份（加盖公章）报送至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长沙市岳麓区麓谷企业广场B8栋广电计量大厦6楼）。
（5）经费支持
按照《长沙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知发〔2023〕5号）规定给予补助。
（6）申报时限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17：00，届时项目申报端口将自动关闭，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22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保护中心曾仿月，电话：0731－82275660）
2．境内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
（1）申报对象
住所地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纳税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法人。
（2）申报条件
①在境内与长沙市行政区域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专利、商标及地理标志侵权纠纷案件；
②未被生效法律文书（撤诉裁定书和撤案决定书除外）认定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③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结案。
同一申报主体每年度向市知识产权局申请知识产权维权资金援助的案件不超过5件。同一知识产权纠纷，只给予一次资金援助。
（3）申报材料（凡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①《长沙市知识产权维权资金援助项目申报表》（境内）；
②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和上年度完税证明；
③经办人（应为企业员工）授权委托书原件和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④法院或者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生效法律文书及生效证明。
（4）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可于3月19日起登录长沙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ipoggfw.changsha.gov.cn）进行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审核通过后进入平台“政务服务”模块“项目申报”页面，选择需申报的项目，填报项目申报基本信息，并上传项目申报表word版、项目申报表盖章件PDF扫描版和项目佐证材料盖章件PDF扫描版（所有佐证材料按序编号后以．zip或．rar格式压缩成一个文件并以企业名称命名上传）。同时将申报材料（项目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纸质件一式一份（加盖公章）报送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长沙市岳麓区麓谷企业广场B8栋广电计量大厦6楼）。
（5）经费支持
按照《长沙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知发〔2023〕5号）规定给予补助。
（6）申报时限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17：00，届时项目申报端口将自动关闭，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22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保护中心曾仿月，电话：0731－82275660）
（五）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提升项目
1．申报主体为企业法人
（1）申报对象
住所地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纳税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生产企业法人。
（2）申报条件
申报主体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中的①、②项，并积极开展③、④、⑤三项中的任一项或多项工作：
①具备一定的国内外知识产权申请和拥有量，有产品出口、技术出口或有出口需求、有赴国外参加展会等情况，或者主导产品已经走向海外，存在海外投资建厂或设有海外分支机构、技术交流、技术服务等生产经营活动；
②建立健全相应的企业知识产权制度和内部管理机制，注重加强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专业人才培养和引进；
③主动开展海外知识产权战略布局，开展重点出口产品专利预警分析或开展海外商标监测，提升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和涉外纠纷应对能力；
④主动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或积极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稳定企业国际市场地位，成功挽回企业损失，赢得良好社会影响；
⑤主动向保护中心反馈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信息或报送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典型案例。
（3）申报资料（凡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申报主体应同时提交以下材料中的①、②、③、④项，以及⑤、⑥、⑦三项中的任一项或多项：
①《长沙市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提升项目申报表》（企业）；
②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上年度完税证明；
③企业内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管理体系及海外知识产权工作经费支出、人力资源条件保障和人才培养投入等佐证材料；
④国内外知识产权申请和拥有量，产品出口、技术出口或有出口需求、赴国外参加展会情况，或在海外投资建厂、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技术交流、技术服务等生产经营活动的佐证材料；
⑤开展海外知识产权战略布局，开展重点出口产品或核心技术专利预警分析、海外商标监测等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或纠纷应对等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的佐证材料；
⑥主动向保护中心反馈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信息或报送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典型案例的佐证材料；
⑦其它能证明企业提升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取得显著效果和赢得良好社会影响的佐证材料。
（4）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可于3月19日起登录长沙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ipoggfw.changsha.gov.cn）进行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审核通过后进入平台“政务服务”模块“项目申报”页面，选择需申报的项目，填报项目申报基本信息，并上传项目申报表word版、项目申报表盖章件PDF扫描版和项目佐证材料盖章件PDF扫描版（所有佐证材料按序编号后以．zip或．rar格式压缩成一个文件并以企业名称命名上传）。同时将申报材料（项目申报表及相关证明材料）纸质件一式叁份（加盖公章）报送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长沙市岳麓区麓谷企业广场B8栋广电计量大厦6楼）。
（5）经费支持
优选1个项目，按照《长沙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知发〔2023〕5号）规定给予补助。
（6）申报时限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17：00，届时项目申报端口将自动关闭，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22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保护中心曾仿月，电话：0731－82275660）
2．申报主体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1）申报对象
住所地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纳税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2）申报条件
申报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提升项目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中的①、②项，并积极开展③、④、⑤三项中的任一项或多项工作：
①拥有具备海外知识产权经验及资质的专业人员或具有丰富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和服务机构资源，具备较强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能力和服务经验；
②具有自建、购买或租用的国内外知识产权文献资源、相关数据库和信息分析工具等；
③为长沙市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提供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检索、法律咨询、争议解决等高质量综合性服务，帮助企业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手段和策略参与国际竞争，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引领导航；
④主动发布并向保护中心反馈重点国家（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政策环境调整变化信息和知识产权纠纷信息，参与开展海外知识产权宣传培训等公益服务；
⑤对海外知识产权诉讼案件进行重点跟踪、研究和分析，为我市相关领域企业提出应对策略。
（3）申报资料（凡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申报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提升项目应同时提交以下材料中的①、②、③、④项，以及⑤、⑥、⑦三项中的任一项或多项：
①《长沙市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提升项目申报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②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上年度完税证明；
③申请人拥有具备海外知识产权经验及资质的专业人员，或具备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和服务机构资源的佐证材料；
④申请人拥有的专利文献资源或非专利文献资源的佐证材料；
⑤为长沙市企事业单位、其他机构或个人提供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检索、法律咨询、争议解决等综合性服务项目的佐证材料；
⑥主动发布并向保护中心反馈重点国家（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动态信息、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信息，参与开展海外知识产权宣传培训等公益服务的佐证材料；
⑦跟踪、研究和分析海外知识产权诉讼案件的分析报告或研究成果。
（4）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可于3月19日起登录长沙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ipoggfw.changsha.gov.cn）进行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审核通过后进入平台“政务服务”模块“项目申报”页面，选择需申报的项目，填报项目申报基本信息，并上传项目申报表word版、项目申报表盖章件PDF扫描版和项目佐证材料盖章件PDF扫描版（所有佐证材料按序编号后压缩成一个文件并以服务机构名称命名上传）。同时将申报材料（项目申报表及相关证明材料）纸质件一式叁份（加盖公章）报送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长沙市岳麓区麓谷企业广场B8栋广电计量大厦6楼）。
（5）经费支持
优选1个项目，按照《长沙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知发〔2023〕5号）规定给予补助。
（6）申报时限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17：00，届时项目申报端口将自动关闭，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22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保护中心曾仿月，电话：0731－82275660）
（六）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建设项目
1．一类项目
（1）申报对象
住所地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无不良信用记录，且经批准同意设立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的专业性机构。
（2）申报条件
①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稳定的管理团队和知识产权调解员队伍；
②申请人调解案件未收取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任何费用；
③2023年度开展公益性知识产权纠纷调解200件且调解成功案件50件以上；
④2023年度配合市知识产权局开展保护咨询服务、宣传培训等活动4次以上。
（3）申报资料（凡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①《长沙市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建设项目申报表》（一类项目）；
②申报单位的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③申报单位知识产权调解团队情况及调解专家名单；
④2023年度受理公益性人民调解案件汇总表（包含要素有：案件编号、双方当事人信息、纠纷简要情况、承办调解员信息及联系方式、调解结果、调解协议标的）；
⑤人民法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委托调解及当事人申请调解证明材料；
⑥案件调解成功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及履行调解协议的转账证明或司法确认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⑦2023年度内配合市知识产权局开展保护咨询服务、宣传培训等活动的证明材料（含活动方案、活动现场图片及宣传材料等）。
（4）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可于3月19日起登录长沙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ipoggfw.changsha.gov.cn）进行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审核通过后进入平台“政务服务”模块“项目申报”页面，选择需申报的项目，填报项目申报基本信息，并上传项目申报表word版、项目申报表盖章件PDF扫描版和项目佐证材料盖章件PDF扫描版（所有佐证材料按序编号后以．zip或．rar格式压缩成一个文件并以申报单位名称命名上传）。同时将申报材料（项目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纸质件一式两份（加盖公章），报送长沙市知识产权局（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人民政府一办公楼13楼西）。
（5）经费支持
按照《长沙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知发〔2023〕5号）规定给予补助。
（6）申报时限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17：00，届时项目申报端口将自动关闭，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22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保护协调处朱秋利，联系电话：0731－88666843）
2．二类项目
（1）申报对象
住所地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无不良信用记录，且经批准同意设立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的专业性机构。
（2）申报条件
①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稳定的管理团队和知识产权调解员队伍；
②申请人调解案件未收取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任何费用；
③上年度开展公益性知识产权纠纷调解50件且调解成功案件10件以上；
④2023年度配合市级及以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开展保护咨询服务、宣传培训等活动2次以上。
（3）申报资料（凡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①《长沙市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建设项目申报表》（二类项目）；
②申报单位的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③申报单位知识产权调解团队情况及调解专家名单；
④2023年度受理公益性人民调解案件汇总表（包含要素有：案件编号、双方当事人信息、纠纷简要情况、承办调解员信息及联系方式、调解结果、调解协议标的）；
⑤人民法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委托调解及当事人申请调解证明材料；
⑥案件调解成功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及履行调解协议的转账证明或司法确认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⑦2023年度内配合市级及以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开展保护咨询服务、宣传培训等活动的证明材料（含活动方案、活动现场图片及宣传材料等）。
（4）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可于3月19日起登录长沙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ipoggfw.changsha.gov.cn）进行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审核通过后进入平台“政务服务”模块“项目申报”页面，选择需申报的项目，填报项目申报基本信息，并上传经申报人所在区县（市）或园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初审同意的项目申报表word版和盖章件PDF扫描版以及项目佐证材料盖章件PDF扫描版（所有佐证材料按序编号后以．zip或．rar格式压缩成一个文件并以申报单位名称命名上传）。同时将申报材料（项目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纸质件一式两份（加盖公章），报送长沙市知识产权局（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人民政府一办公楼13楼西）。
（5）经费支持
按照《长沙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知发〔2023〕5号）规定给予补助。
（6）申报时限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17：00，届时项目申报端口将自动关闭，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22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保护协调处朱秋利，联系电话：0731－88666843）
（七）重点产业专利导航项目
1．申报对象
住所地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纳税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2．申报条件
（1）研究领域须是结合长沙产业发展实际，为我市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17条工业新兴及优势产业链等重点产业；
（2）专利分析团队成员中至少应有2人持有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书、1人具有申请项目所属技术领域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申请人至少在九国两组织（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瑞士、韩国、俄罗斯、欧洲专利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文献资源中进行检索分析。通过行业专利布局态势分析了解相关领域技术现状、分析竞争对手，掌握行业内专利雷区和专利空白区分布情况。通过专利申请态势分析、专利技术生命周期分析、技术功效矩阵分析、技术路线分析和技术未来发展方向分析，明晰所属行业的专利技术申请趋势、布局态势和技术发展路线，提出对产业创新布局和产业发展规划的意见建议，形成相对细化的产业发展、创新驱动、专利布局导向目录，绘制产业专利导航图谱集，形成产业专利导航分析报告及成果摘要，为我市重点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技术支撑；
（4）申请人积极组织开展项目研讨交流和产业导航分析报告推送。主动对接相应产业链牵头园区和产业链办公室，召开产业专利导航交流研讨会，交流项目所属技术领域产业发展态势、最新技术成果、专利布局重点和侵权风险点并听取产业专利导航的意见建议，免费向相应产业链企业发布推送产业专利导航分析报告，并将不涉及商业秘密的部分公开供他人无偿使用；
（5）项目已完成，完成时间须在上年度1月1日之后，并且在项目申报截止日之前；
（6）根据全市产业发展需要重点支持的产业专利导航项目优先支持。
3．申报材料（凡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1）《长沙市重点产业专利导航项目申报表》；
（2）申请人主体资格佐证材料和上年度完税证明；
（3）承担本项目团队专利资源和检索能力情况、人员资质及分工情况的佐证材料；
（4）产业专利导航分析报告及产业专利导航分析成果摘要（3000字左右）；
（5）举办产业专利导航交流研讨会等项目研讨交流全过程佐证材料；
（6）产业专利导航分析报告发布推送等项目成果共享的相关材料；
（7）项目成果运用成效情况佐证材料。
4．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可于3月19日起登录长沙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ipoggfw.changsha.gov.cn）进行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审核通过后进入平台“政务服务”模块“项目申报”页面，选择需申报的项目，填报项目申报基本信息，并上传经产业链办公室推荐、申报人所在区县（市）或园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初审同意的项目申报表word版和盖章件PDF扫描版以及项目佐证材料盖章件PDF扫描版（所有佐证材料按序编号后以．zip或．rar格式压缩成一个文件并以申报单位名称命名上传）。同时将申报材料（项目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纸质件一式两份（加盖公章），报送长沙市知识产权局（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人民政府一办公楼13楼西）。
5．经费支持
优选4个项目，按照《长沙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知发〔2023〕5号）规定给予补助。
6．申报时限
网上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25日17：00，届时项目申报端口将自动关闭，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29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公共服务处陈永亮，联系电话：0731－88666850）
（八）知识产权人才引进项目
1．申报对象
住所地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无不良信用记录的工业企业。
2．申报条件
（1）引进的应届高校毕业生为知识产权专业全日制本科生（含学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从事知识产权工作；　
（2）为引进的知识产权人才缴纳社会保险满一年（社保缴纳时间截止至2023年12月31日）。
3．申报材料（凡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1）《长沙市知识产权人才引进项目申报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引进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4）企业为引进的应届高校毕业生缴纳社会保险满一年的相关佐证材料；
（5）知识产权人才引进项目申报汇总表
4．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可于3月19日起登录长沙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https://ipoggfw.changsha.gov.cn）进行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审核通过后进入平台“政务服务”模块“项目申报”页面，选择需申报的项目，填报项目申报基本信息，并上传项目申报表word版、项目申报表盖章件PDF扫描版和项目佐证材料盖章件PDF扫描版（所有佐证材料按序编号后以．zip或．rar格式压缩成一个文件并以企业名称命名上传）。同时将申报材料（项目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纸质件一式两份（加盖公章），报送长沙市知识产权局（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人民政府一办公楼13楼西）。
（5）经费支持
按照《长沙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知发〔2023〕5号）规定给予补助。
（6）申报时限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17：00，届时项目申报端口将自动关闭，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22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机关党总支（人事处）张婷，联系电话：0731－88666840）
三、其它事项
（一）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单位每年要进行绩效自评，并向市知识产权局报送自评报告。市知识产权局将会同市财政局按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有关规定和要求开展绩效评价，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二）上述项目的推荐单位应对其所推荐的单位和项目严格把关，所推荐项目立项后应对该项目加强后续监督和管理。　
（三）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单位和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项目。
（四）除审核制项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贴息项目、知识产权维权资金援助项目、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建设项目和知识产权人才引进项目）外，同一申请人不得申报同一批次2个以上评审制项目，申报促进驻长高校知识产权就地转化项目除外。已承担过市知识产权公共项目尚未验收结项的，不得申报同类项目。
（五）以上项目涉及的政策文件和相关表格，均可在长沙市知识产权局网站查阅、下载。
（六）如申报项目系统有技术问题，请咨询长沙市知识产权局申报平台联系电话：0731－84124246或者公共服务处联系电话：0731－88666850。
（七）监督电话：市纪委市监委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组，电话：0731－89971786；市纪委市监委驻市财政局纪检监察组，电话：0731－88667994。

附件：1．驻长高校高价值专利组合培育项目申报表
      2．驻长高校知识产权在长转化突出贡献奖项目申报表
      3．驻长高校知识产权转化对接项目申报表
      4．驻长高校知识产权转化创新团队奖申报表
      5．长沙市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项目申报表
      6．长沙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贴息项目申报表
      7．长沙市知识产权维权资金援助项目申报表（境外）
      8．长沙市知识产权维权资金援助项目申报表（境内）
      9．长沙市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提升项目申报表（企业）
      10．长沙市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提升项目申报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11．长沙市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建设项目申报表（一类项目）
      12．长沙市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建设项目申报表（二类项目）
      13．长沙市重点产业专利导航项目申报表
      14．长沙市知识产权人才引进项目申报表

